关于201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
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开封市人事局《关于做好201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附件1）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将201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

2011年3月26日上午9时至11时

二、考试范围

凡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中有外语要求系列（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聘任）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以及由无外语要求系列（专业）转评有外语要求系列（专业）的人员，除符合免试条件者外，均须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

三、考试语种、类别、等级、合格标准和免试条件
请参照河南省人事厅《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考试有关政策的通知》（豫人职〔2007〕10号）（附件2）和《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通知》（豫人职 〔2005〕12 号）（附件3）规定执行。
四、报名办法

1、各单位应严格审查报考人员条件，认真填写《2011年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报名汇总表》（附件4），于2010年12月17日下午17时前将纸质打印的汇总表报送到人事处职称科，同时发送汇总表电子文档（Word格式）到职称科信箱（hdzck@henu.edu.cn）。
2、报名时每人交纳报名费、考务费、数码照像及信息采集工本费共50元。

3、2011年职称外语考试报名，继续使用机读卡和数码照像相结合的办法录入考生信息，各单位在报送《2011年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报名汇总表》时领取机读卡，数码照像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需要征订考试用书者，请直接与开封市人事局考试科联系。
附件：1、开封市人事局关于做好201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2、河南省人事厅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考试有关政策的通知（豫人职〔2007〕10号）
3、河南省人事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通知（豫人职〔2005〕12 号）
4、2011年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报名汇总表

5、涂卡说明

                                     人事处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1：

关于做好201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社局，市直各局委及驻汴各单位人事部门：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关于做好201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豫人社考试[2010]17号)和河南省人事厅《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考试有关政策的通知》（豫人职[2007]10号)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201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

2011年3月26日 上午9：00—11：00。 

二、考试的语种、类别和等级

全国职称外语考试开考的语种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其中，英语分为综合、理工、卫生3个类别，每个类别又分A、B、C三个等级；其它语种不分类别，只分A、B、C三个等级。

2011年古代汉语仍由我省统一组织考试，考试分正高、副高、中级三个级别；考试与全国职称外语考试同时进行。

三、报名条件

2011年，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报考条件按照河南省人社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通知》（豫人职[2005]12）和《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考试有关政策的通知》（豫人职[2007]10）号的规定执行。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有关规定及本人所从事的专业，确定报考的语种、类别、级别。
四、报名办法 

2011年职称外语考试（含古汉语）报名，继续使用机读卡报名和数码照相相结合的办法录入考生信息。主管部门按照语种、级别用计算机打印《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报名汇总表》，到市人事考试培训中心服务大厅领取《报名信息卡》，由考生本人填涂《报名信息卡》（报考古汉语的考生不需要填涂此卡）后，主管部门在报名时间内统一携带《报名信息卡》、《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报名汇总表》到市人事考试培训中心服务大厅考试窗口办理报名手续和交纳考试费用。

各单位信息采集时间另行通知。信息采集时必须交验本人身份证，过期身份证必须在考试前更换，否则不得进入考场。

中央驻豫单位按属地原则报考；实行人事代理单位（或个人）的考试报名工作，由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交流中心（机构）负责。
五、考试工作日程安排

2010年12月20日至12月24日统一组织报名。报名同时征订外语考试用书。

2011年3月26日上午9：00—11：00统一考试。   

六、考试合格标准的确定、成绩通知单的发放及有效期

对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人员免费发放考试成绩通知书。达到全国通用标准的，在申报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时有效。达到我省通用标准的，当年有效。参加我省组织的古汉语考试，达到合格标准分数线的，在申报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时有效。

七、注意事项

(一)英语各类别、级别和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各级别试卷均为客观题，全部在答题卡上作答。古代汉语全部在试卷上作答。

(二)考生考试时必须携带身份证、准考证方可入场。考生应考时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可带一本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一般通用的公共外语词典（不得带电子词典及社会上专门为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编写的词典）；考试古代汉语者不允许带任何资料。

(三)坚持政务公开。全省考生可登陆河南人事考试网(http://www.hnrsks.gov.cn)查询考试成绩。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2：

河南省人事厅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考试有关政策的通   知

豫人职 [2007]10号
各省辖市人事局，巩义市、项城市、永城市、固始县、邓州市人事（人事劳动）局，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各大专院校：

　　根据人事部《关于完善职称外语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部发 [2007]37 号）精神，按照严格要求、实事求是、区别对待、逐步提高的原则，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调整我省职称外语考试政策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有外语要求的系列（专业）的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评聘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时可免试外语：

　　（一）博士学位获得者或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的人员。

　　（二）取得外语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

　　（三）取得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合格证书（或按新考试标准成绩达到总分的 60％以上）或硕士学位获得者或在国外取得学士学位的人员，评聘副高级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四）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考试（简称 BFT）通过中（I）级者评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通过高（A）级者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五）申报副高级职称时职称外语考试成绩达到要求，申报正高级职称需再次参加同一级别考试的人员。

　　（六） 独立出版外文专著、译著 10万字以上，具备较高外语水平的人员。

　　（七）任现职以来，累计不少于 3年或年均不少于半年在野外从事农业、林业、水利、采矿、测绘、勘探、铁路施工、公路施工等工作的人员。

　　（八）从事具有中国特色、民族传统的临床中医药、民族医药、工艺美术、古籍整理、历史时期考古等工作的人员。

　　（九）当年年底年满 50周岁以上的人员。

　　（十）在乡镇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人员。

　　（十一）外语考试期间从事援外工作的人员。

　　（十二） 经组织选派进疆工作期间或参加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期间的人员。

　　（十三）任现职以来在本专业领域成绩突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

　　1、省级二等以上科学技术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主要完成人，或两项国家发明专利的主要完成人，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其他在本专业领域成绩突出，获得省、部级一等奖的主要完成人或其他有突出贡献者，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省级三等以上科学技术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或国家发明专利一项或省辖市科学技术二等奖以上的主要完成人，评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符合外语免试条件第（六）、（七）、（十一）、（十二）、（十三）条的人员，需填写《河南省职称外语考试免试审批表》（样表见附件）一式两份，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原件。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由省辖市人事局或省直业务主管部门审批，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由省人事厅审批。

　　符合其他外语免试条件的人员不再办理外语免试审批手续。报送职称评审材料时，需同时报送符合外语免试条件的相关证件原件或经审核后的复印件。

　　三、职称外语考试的语种、专业类别、等级、对应级别和有效期等有关政策，仍按《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通知》（豫人职 [2005]12号）执行。

　　从 2007年起，我省不再统一组织医古文考试，古汉语考试仍由我省统一组织。

河南省人事厅
               二○○七年五月八日

附件3：

河南省人事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
通   知

豫人职 〔2005〕12 号 

各省辖市和巩义市、项城市、永城市、固始县、邓州市人事（人事劳动）局，省直及中央驻豫各单位，各大专院校：

　　根据人事部《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通知》（人发 [1998]54 号）、《关于做好 2005 年度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国人厅发 [2004]105 号）和《河南省人事厅关于深化职称改革的若干意见》（豫人 [2004]98 号）精神，现就进一步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请贯彻执行。 
　　一、考试的范围 
　　凡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中有外语要求系列（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或聘任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及由无外语要求的系列（专业）转评有外语要求系列（专业）的人员，除符合外语免试条件者外，均须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 
　　中学、小学教师和申报艺术系列（美术专业除外）的人员，申报评审或聘任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时，外语仍不作要求。 
　　经济、统计、会计、审计、翻译、律师、公证、工艺美术、计算机软件等系列（专业）的人员以及通过考试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或职业资格（国际商务专业除外）的人员在申报评审或报考时，外语不作为必备条件；在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时，须参加职称外语考试并达到全国或省内通用标准。 
　　需转换系列（专业）的人员，除由无外语要求的系列（专业）转评有外语要求的系列（专业）外，外语不作要求。 
　　二、考试的语种、专业类别和等级 
　　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开考的语种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其中，英语分为综合、理工、卫生 3 个专业类别，其它语种不分专业类别。每个语种及专业类别分 A 、 B 、 C 三个等级。考生可根据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工作，确定参加考试的语种及专业类别。 
　　国家未开考的古汉语和医古文仍由我省统一组织考试，与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同时进行。考试分正高、副高、中级三个级别。 
　　三、考试的对应级别 
　　（一） A 级的适用范围 
　　申报高教、科研、卫生、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及申报其它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其中，卫生、工程系列中不含在县及县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 
　　（二） B 级的适用范围 
　　1 、在县及县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申报卫生、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2 、申报高教、科研、卫生、工程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其中，卫生、工程系列中不含在县及县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 
  　3 、翻译系列和大、中专院校中直接从事外语教学的人员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限第二外语）； 
  　4 、申报未设正高级职务系列的（工程系列除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5 、除高教、科研、卫生系列外，申报其它设置正高级职务系列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三） C 级的适用范围 
  　1 、翻译系列和大、中专院校中直接从事外语教学的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限第二外语）； 
 　 2 、在县及县以下所属单位工作的人员申报卫生、工程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3 、除高教、科研、卫生、工程系列外，申报其它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含参加全国及省统一考试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拟聘人员）。 
  　（四）下列人员可选考古汉语或一门外语 
  　1 、申报图书资料系列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2 、申报档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3 、艺术系列美术专业从事国画创作者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五）下列人员可选考医古文或一门外语 
  　1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前（不含 1977 年）正式参加并一直从事中医药专业技术工作、进入中医药学校学习及中医学徒人员； 
  　2 、按照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卫政字 [1978]1583 号文件规定吸收到全民所有制中医药机构中的人员（即 1979 年统招人员）； 
  　3 、申报或聘任卫生系列中医、中药专业技术职务或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 
  　四、考试合格标准的确定 
  　从 2005 年起，对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人员免费发放成绩通知书，不再核发考试合格证书。达到全国通用标准的，在申报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时有效。达到省内通用标准的，当年有效。参加我省组织的古汉语、医古文考试，达到合格标准分数线的，在申报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时有效。 
  　五、免试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申报或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时可免于参加相应级别的职称外语考试： 
  　（一）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合格出站人员、博士学位获得者或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的人员。 
  　（二）外语考试期间从事援外工作或经省政府批准在国外考察访问不能参加当年外语考试的人员。 
  　（三）经组织选派进疆工作或参加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的人员。 
  　（四）通过 BFT 高（ A ）级考试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硕士学位获得者或在国外取得学士学位的人员，申报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五）出国留学连续一年以上的人员，申报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六）当年年底年满 50 周岁的人员，申报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七）在乡镇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申报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八）通过 BFT 中（ I ）级考试的人员，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九）在企业（不含企业中的事业单位）生产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任现职以来获得本专业科技成果符合下列条件者： 
 　 1 、省辖市科学技术奖二等以上的主要完成人（限前 3 名），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2 、省辖市科学技术奖一等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三等以上，或国家发明专利一项以上的主要完成人（均限前 3 名），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项以上，或国家发明专利两项以上的主要完成人（均限前 3 名），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十）其他业绩特别突出，取得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人员，申报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附件4：

2011年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报名汇总表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性别
	年龄
	语种
	类别
	级别
	个人联系电话

	
	
	
	
	
	
	
	
	
	
	
	
	
	
	
	
	
	
	
	
	
	
	
	
	
	

	
	
	
	
	
	
	
	
	
	
	
	
	
	
	
	
	
	
	
	
	
	
	
	
	
	

	
	
	
	
	
	
	
	
	
	
	
	
	
	
	
	
	
	
	
	
	
	
	
	
	
	

	
	
	
	
	
	
	
	
	
	
	
	
	
	
	
	
	
	
	
	
	
	
	
	
	
	

	
	
	
	
	
	
	
	
	
	
	
	
	
	
	
	
	
	
	
	
	
	
	
	
	
	

	
	
	
	
	
	
	
	
	
	
	
	
	
	
	
	
	
	
	
	
	
	
	
	
	
	

	
	
	
	
	
	
	
	
	
	
	
	
	
	
	
	
	
	
	
	
	
	
	
	
	
	

	
	
	
	
	
	
	
	
	
	
	
	
	
	
	
	
	
	
	
	
	
	
	
	
	
	

	
	
	
	
	
	
	
	
	
	
	
	
	
	
	
	
	
	
	
	
	
	
	
	
	
	

	
	
	
	
	
	
	
	
	
	
	
	
	
	
	
	
	
	
	
	
	
	
	
	
	
	


注：语种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古代汉语；其中英语分为综合、理工、卫生3个类别，每个类别分A、B、C三个等级；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不分类别只分A、B、C三个等级，古代汉语不分类别只分正高、副高、中级三个等级。
附件5：

2011年职称外语报名信息卡填涂说明

报名信息卡是机器录入报考人员信息的专用卡，报考人员信息通过填涂信息卡由机器识别和统计。不规范或错误填涂会直接影响报考人员信息的准确性或造成信息丢失，甚至影响考试的进行。因此，请报考人员务必全面了解本“须知”的内容、严格按要求完成报名信息卡的填涂。

一、填涂工具

1、黑色墨水笔：用于在报名信息卡空白格内填写汉字或数字。

2、2B铅笔：用于填涂选项和信息点。

3、软橡皮(最好是塑料橡皮)：用于擦涂需修改的铅笔印迹。

严禁使用各种彩笔及碳素铅条代替2B铅笔。

二、填涂方法

填涂项目为7项：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级别、专业、学历、所学专业，其他项目不用填涂。

l、报名信息卡的填涂分为汉字、数字填写与信息点填涂两种方式。卡中空白格用黑色墨水笔填写汉字或阿拉伯数字，信息点或选项用2B铅笔涂黑、涂满。

2、每个汉字对应4位区位码数字，一律使用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编写的《汉字----拼音----区位码速查手册》（http://www.zckp.com/qwm.htm）。区位码及区位码信息点不能填错、涂错，否则，信息失真。

3、姓名共有3栏。上栏“姓名”：填写汉字全名（与身份证上姓名相同），从左至右一格一个汉字；中栏“数字”：用钢笔或圆珠笔对应每个汉字填写区位码(每个汉字对应4位数字)；下栏“区位码信息点”：用2B铅笔将每个数字下面对应的信息点涂黑、涂满。（《手册》中没有的字，用“6477”填涂。）

4、身份证号：先在空格内填写数字，然后涂黑其对应的信息点。若身份证暂时丢失，也应填写本人正式身份证号。军人可填写军官证编号。
5、级别及专业：

级别：  A级（或古汉语正高级），      代码为1；

      B级（或古汉语副高级），      代码为2；

      C级（或古汉语中级），        代码为3。
专业：（填写报考的语种）

  英语综合，            代码：01
英语理工，            代码：02

英语卫生，            代码：03

日语，        
     代码：05

俄语，                代码：06

德语，                代码：07

法语，                代码：08

西班牙语，            代码：09

古汉语，              代码：10

6、性别、学历已列明选项，报考人员只需将与自己情况相符的选项信息框用铅笔涂黑即可。
三、填涂技巧

为保证光电阅读器准确无误地识别所涂的信息点，填涂时要用铅笔横向涂抹数字，黑度以盖住信息中的字符为准，并以涂满信息方框（方括号）为准。

 四、注意事项

 1、报考人员拿到报名卡后，要认真检查报名卡有无破损或污迹，若有应立即提出更换。

 2、不要多涂或漏涂信息点。

3、填卡过程中，不要卷折、弄脏、弄皱、弄破报名卡，也不得在卡的正面或背面做任何标记。如交卡时经报名工作人员验收认定不符合要求的，报考人员须自费购卡重新填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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